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结果公示

根据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航道工程施工№.HD7标段QBZZ-3#、4#、5#堆存场临时用地项目临时使用林地申请，经我局审核，作出了《准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书》（钦北林审准资〔2023〕9号），批准项目临时使用林地总面积2.9581公顷，全部为用材林地。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林业厅《关于调整我区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桂财税〔2016〕42号），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如下：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收取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收取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收取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该项目属于水利类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林地不属于公益林林地，也不属于城市及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林地，按照第（四）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经计算，项目应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260803元（贰拾陆万捌佰零叁元整）：

乔木林林地：2.458公顷×10000平方米/公顷×10元/平方米=24580元

其他林地：0.5001公顷×10000平方米/公顷×3元/平方米=15003元
业主已经通过电子税务局把以上款项缴存入库，征收完成。

特此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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